机关管理人员及部分直属单位奖励津贴登记表

        年      月份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姓  名
	行政职务
	专业技术职务
	考勤情况
	备  注
	津贴标准
	实发金额80%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
	实发奖励津贴合计
	
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字）：

注：1、请于每月1至3日按时报送本单位上月考勤情况，遇有节假日于考勤当月月末报送；

2、双肩挑、巡视员、调研员、正处级副处长、主持正处级单位工作的副处长、非厅级党委常委、校长助理、试用（代理）期内的干部等人员以及类似情况或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请在“备注”栏内注明。“津贴标准”、“实发金额”两栏不用填写。
